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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学生作为建设法治国家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，对其法治精神的
培育至关重要。

同时网络上也存在着一些黄赌毒及暴力信息，甚至网络

游戏中的暴力环节，都容易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影响，

不少学生为了所谓的哥们义气做出冲动的暴力行为甚至

犯罪。其次，许多大学生长期沉浸在网络虚拟世界中，

通过“键盘”与现实世界交流，容易形成冷漠、孤僻的

性格，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素养，他们在网络上发表着

所谓“独特”的见解。这些生活状态及行为，都对大学

生法治观形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。

只 有 当 人 们 真 正 尊 重 、 认 可 、 信 任 法 律 、 相 信 法

律，才能建立权威的法律。同样，只有认同法治、明白

法 治 的 内 涵 ， 大 学 生 才 会 依 法 办 事 ， 才 能 具 有 法 治 精

神。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、黑恶势力或负面

新闻被公开报道时，很多大学生会对法律失去信心，更不

会关注国家整体法治建设的状况，也很难产生对法律的信

仰，更难以谈到法治精神。只有形成良好的公平法治的社

会环境，人民大众才会信仰法律，认同法律的权威。

2、大学生法律意识薄弱，存在一定的工具主义

在对理工类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与访谈过程中，很多

大学生认为自身法律基础较为薄弱。他们的法律理论基

础主要来源于学校开设的基础法律课程或思想政治理论

课，对于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全面

的了解与学习，尤其对于非法律专业的理工类大学生，

他们更注重的是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知识技能的掌握，在

这 样 的 大 背 景 下 ， 大 学 生 对 法 律 难 以 有 全 面 系 统 的 学

习，更不能在大学时期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。

现 有 的 研 究 资 料 表 明 ， 当 代 大 学 生 对 于 社 会 主 义

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停留在表面，不够全面深刻和系统。

这与年龄和专业有密切关联。在文科、理科、工科及艺

术专业学生中作比较，他们的知识结构、思维模式、学

习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，对比结果是：文科学生认知较

高，第二是工科学生，再次是艺术生，最后是理科生。

其 次 ， 大 学 生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认 知 具 有 选 择

性，一般而言，学生只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方面，或

者对贴近实际、贴近公众的内容进行了解，对一些跟个

人利益联系不密切的价值观表现比较冷漠。[5]

在校大学生即使学习了法律，也不是为了树立法治

观念，了解法律的历史及现实意义，更大程度上是将法

律看作是一种解决自身问题的工具，至于立法的意义及

法理价值、社会法治进程，为多数人所忽略。这样的现

状使大学生不仅不能正确理解与运用法律，而且影响大

学生法治理念的养成、法治精神的培育，从而影响整个

社会的法治进程。

3、家庭法治教育的空白

很 多 大 学 生 是 独 生 子 女 ， 是 整 个 家 庭 的 中 心 ， 受

到父母及祖辈的关注，独立意识较差，并且容易以自我

为中心，家庭教育作为整个人生教育中的起始部分，起

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父母应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行之有

效的教育行为引导孩子走向健康、正确的发展道路；相

反，父母若在子女面前树立了反面形象，那么对子女法

治精神的培育将产生消极影响。父母应重视法治精神的

培育与引导。子女通过平常对父母的观察与互动，了解

父母对于政治与非政治事务的态度与看法。因此，父母

在家庭社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主要是将与政治相关甚

至非相关的价值，通过日常生活的机会，有意或无意地

传递给子女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许多家长自身文化水平有

限，法律意识淡薄，导致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能及

时传递给孩子正确的法律知识与观念，从而对大学生法

治精神培育造成不利影响。 

大学生缺失法治信仰的对策

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、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市场

经济条件下多种价值观和舆论冲击，信息化时代的碎片

信息，都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和挑战，由

于大学生的思辨能力有限，没有步入社会，因此引导大


